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團體適用) 

 

壹、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忠欣公司)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之規定，在團報單位

提供考生個人資料予忠欣公司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 團報單位所檢附考生的報名個人資料，僅供忠欣公司、本次考試之授權公司及負責資料處

理之忠欣公司必要合作單位（下統稱必要合作單位）辦理所有考試相關業務(包含但不限於

考試、考試行政、身分驗證、閱卷、成績計算、複查、統計及研究等)、客服聯繫、寄送相

關考試資料、學習資訊或活動訊息等用途。 

二、 忠欣公司得於上述蒐集及處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使用考生提供之個人資料。 

三、 團報單位應使考生了解並同意忠欣公司得將考生成績資料統一寄予團報單位，並得將考生

成績資料提供給本次考試之授權公司及負責資料處理之必要合作單位予以建檔。 

四、 團報單位所提供之考生個人資料，假如經由檢舉或忠欣公司發現有不符真實身分或有冒用、

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經查證屬實時，忠欣公司有權取消考生的當次考試資

格、當次成績及未來報名資格。 

五、 應試須知所載之相關規定將被嚴格執行，報名考生有責任閱讀並瞭解測驗相關指示與要求，

應試須知可至各項測驗官方網站查看。 

六、 團報單位應完整填寫所有報名表所要求之個資資訊，如遺漏任何一項，即無法完成報名。 

七、 依個資法之規定，報名考生就其個人資料得向忠欣公司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

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報名考生亦應了解行使上述權利將可

能導致報名考生之應考權益受損或無法完成考試。若報名考生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報名

考生之應考權益受損或無法完成考試時，忠欣公司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八、 團報單位報名時之應注意事項： 

（1)團報單位於報名時，應簽署本同意書，並有確認上述內容已獲得考生或其法定代理

人(若考生未滿 18歲，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授權及同意之責任。 

（2)團報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約束自己及經手報名資訊的同仁務必遵守個資法規

定，不得私下複製或向第三人揭露所經手之個資。 

貳、 團報單位應保證考生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團報單位在簽署本同意書後，即代表已詳讀上述注意事項且同意遵守本同意書及個資法所要求之事

項，若有違反應自行承擔相關之法律責任。 

 

    此  致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